

出生缺陷疑难疾病诊断项目
机构申报书


申报单位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合申报管理机构或独立申报机构）
申报单位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
申报单位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
申报单位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
申报单位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      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手机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座机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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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申报书和各部分内容的支持材料在提交电子版的同时，须用A4纸双面打印，并在加盖公章后装订成册。申报书不得进行涂改。
2.申报书一律不予退回，请申报单位自留底稿。
3.申报书中的所有数据均需提供能体现其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支持材料，相关病例数、工作量等指标若无特殊说明，均指申报前最新完整年度数据。
4.各部分内容的支持材料应为体现该项工作开展过程和效果的核心材料。如果支持材料缺失或不符合要求，则不予认可。各部分内容支持材料的编号要与申报书中的编号保持一致，并将编号标记在支持材料封面的右上角，如“基本情况”支持材料的编号应为A。
5.部分填报内容可按照推荐标准予以简要说明，每条不超过500字。
6.指标说明：
（1）申报类型：分为1家医疗机构独立申报或不超过5家医疗机构联合申报，联合申报需确定1家项目管理机构；
（2）近3年：指申报前连续3个完整自然年度；
（3）病例数统计：联合申报机构的工作病例数按协同体所有单位汇总数据填报。近三年协同体数据统计表中相关数据，由各医疗机构分别填写。

	填报内容
	支持材料内容

	1.基本情况(编号A)

	1.1 联合申报管理机构或独立申报机构基本情况(编号A1)

	单位名称
	
	支持材料包括机构资质证明等

	单位等级
	
	

	机构类型
	□综合医院   □妇幼保健机构   □儿童专科医院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1.2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基本情况(编号A2)(联合申报形式填写，根据实际情况增加)

	单位名称
	
	支持材料包括院间正式合作协议、分工说明等

	单位等级
	
	

	机构类型
	□综合医院   □妇幼保健机构   □儿童专科医院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1.3 机构核心条件(编号A3)

	(1)申报单位三级甲等资质认定情况
	(简要说明，联合申报需对所有实施机构均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三甲评审证书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出具的官方认定文件。

	(2)多学科会诊中心、远程会诊中心设立及运行情况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各中心设立批复文件、场地实景照片、服务流程文件等。

	2.运行管理(编号B)

	2.1 规章制度(编号B1)

	多学科诊疗团队管理、人员岗位责任、追踪随访等规章制度建立及落实情况。对于以儿童医院为管理机构的申报主体，若不具备产前诊疗相关专科配置，应与具备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建立稳定的诊疗协作机制。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各项制度正式文件、近6个月内至少2次执行记录(如会议纪要、随访登记台账)。
儿童医院为管理机构且无产前诊疗专科配置的，需额外提供与具备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

	2.2 信息管理(编号B2)

	出生缺陷病例家庭信息登记和随访管理系统建设、使用及人员配备情况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系统界面截图、近1年信息登记和随访记录样例、信息管理人员资质及分工等。

	3.人员要求(编号C)

	3.1 项目负责人情况(编号C1)(填写联合申报管理机构或独立申报单位行政和业务负责人)

	(1)机构行政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支持材料包括机构行政负责人相关证书、聘书、官方文件等。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职称
	
	职务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所学专业
	
	从事本专业年限(年)
	
	

	
	是否为国家杰出医师、国家优秀青年医师或国家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
	(按“年度-称号”逐行填写)
	

	
	是否获得国家级人才称号
	(按“年度-称号”逐行填写)
	

	
	曾任或现任国家级学术团体相关专业二级机构(分会/专委会)副会长或副主任委员以上职务
	(按“学术组织-任职”逐行填写)
	

	(2)机构业务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支持材料包括机构业务负责人相关证书、聘书、官方文件等。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职称
	
	职务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所学专业
	
	从事本专业年限(年)
	
	

	
	是否为国家杰出医师、国家优秀青年医师或国家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
	(按“年度-称号”逐行填写)
	

	
	是否获得国家级人才称号
	(按“年度-称号”逐行填写)
	

	
	是否曾任或现任国家级学术团体相关专业二级机构(分会/专委会)副会长或副主任委员以上职务
	(按“学术组织-任职”逐行填写)
	

	3.2 诊疗组织人员构成(编号C2)

	专业科室
	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数量(单位:人)
	

	
	合计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1)产科
	
	
	
	
	
	
	

	(2)产前诊断
	
	
	
	
	
	
	

	(3)生殖
	
	
	
	
	
	
	

	(4)儿科
	
	
	
	
	
	
	

	(5)医学影像科
	
	
	
	
	
	
	

	(6)医学遗传科
	
	
	
	
	
	
	

	(7)放射科
	
	
	
	
	
	
	

	(8)检验科
	
	
	
	
	
	
	

	(9)病理科
	
	
	
	
	
	
	

	(10)伦理委员会
	
	
	
	
	
	
	

	(11)其他相关专业
(注明专业名称及各单位人数)
	
	
	
	
	
	
	

	4.诊疗能力(编号D)

	4.1 遗传学检测能力(编号D1)

	(1)细胞遗传学及CNV/CMA检测本地化开展情况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测序仪采购/使用记录、实验记录，相关检测报告样例。

	(2)近3年全外显子组测序年检测量例数(单位:例)
	年度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3)全外显子组测序等高通量基因检测分析及报告本地化开展情况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服务器(存储不少于2T)采购记录，或云存储相关服务租赁协议及三级等保证明；关键技术参数、生信管线/软件版本、生信团队人员名单、实验室资质证明、检测分析记录样例。

	(4)近3年全外显子组测序等高通量基因检测年分析病例数(单位:例)
	年度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4.2 多学科会诊(MDT)能力(编号D2)

	(1)多学科会诊团队成立时间、运行机制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多学科会诊团队成立文件、运行制度、连续两周多学科会诊记录/档案等。

	(2)近3年多学科会诊开展病种数(单位:个)
	年度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支持材料包括多学科会诊病种清单、跨学科科室的会诊签到表样例。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3)近3年多学科会诊病例数(单位:例)
	年度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4.3 随访能力(编号D3)

	近3年多学科会诊病例随访率(%)。
随访率=一个自然年内实际随访例数/一个自然年内参与MDT病例数。
	年度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支持材料包括随访记录。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5.技术辐射能力(编号E)

	5.1 专科联盟建设情况(编号E1)

	相关专业专科联盟成员单位数量、合作模式及运行情况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专科联盟合作证明文件。

	5.2 培训工作(编号E2)

	(1)近3年年开展出生缺陷相关培训/讲座次数(单位:次)
	年度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支持材料包括培训通知、议程、签到表、课件、培训人员统计报表等。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近3年年开展出生缺陷相关培训/讲座人次数
	年度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6.附加项(编号F)

	6.1 国家级平台(编号F1)

	国家级临床诊疗或科学研究相关平台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相关认定文件。

	6.2 培训基地资质(编号F2)

	全国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培训基地(非协同基地)资质情况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国家卫健委培训基地认定文件

	6.3 公益科普宣教(编号F3)

	近3年年开展出生缺陷防治公益科普活动次数
	年度
	申报单位一
	申报单位二
	申报单位三
	申报单位四
	申报单位五
	支持材料包括活动通知/实施方案、现场照片、签到表、宣传材料等。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6.4 组织协调能力(编号F4)

	组织、参与义诊的数量及情况
	(简要说明)
	支持材料包括通知、议程、签到表等。





	7.项目实施计划
结合申报单位在出生缺陷疑难疾病产儿一体化协同诊断方面服务经验与工作基础，根据地区患儿诊疗服务现实需求，从需求现状、总体思路、实施目标、实施内容、预期结果、组织实施、风险防范等方面，制定项目实施计划。（限5000字以内）





真实性、准确性声明：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有效。



                                                      申报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意见
	
本单位作为出生缺陷疑难疾病诊断项目协同体申报单位，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无虚假信息；愿意按本项目公益价格开展相关服务；遵守评审纪律，接受社会监督。

申报单位一负责人签字：
（联合申报管理机构或独立申报机构）
（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单位二负责人签字：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
（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单位三负责人签字：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
（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单位四负责人签字：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
（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单位五负责人签字：
（联合申报实施机构）
（加盖单位公章）


	省级卫生健康委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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